
附件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平安山丹”天眼工程（二期）县城东门五岔路口和艾黎大道交通管控设置设施项目建设及维修服务项目、清泉学校南校门到艾黎大道什字路口红绿灯及电警项

目建设及维护服务项目

主管部门 山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实施单位

中国广电甘肃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山丹县分公司、康道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甘肃荣驰智能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山丹县卓睿智能数码科技店、兰州宜元中林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甘肃怡德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创辉

网络工程有限公司、甘肃诺翰智能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50万 150万 100% 10 100% 10

其中：财政拨款 150万 150万 100% 10 100% 10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各乡镇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工作，做好农村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目标2：完成各乡镇车辆及驾驶员信息排查，农村交通违法劝导日志上报。

目标1：各乡镇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工作，
做好农村交通安全宣传工作。

 目标2：完成各乡镇车辆及驾驶员信息排查，农村交
通违法劝导日志上报。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新建东门五岔路口和龙首东路东口
红绿灯及电子警察设施

红绿灯8套、人行横道灯10套

、隔离护栏560米、交通标线

1570平方米、标志牌19套、

电子监控设施8套、

完成 5 5

艾黎大道原有11套灯控信号改造
 电子监控设施11套、
标线2000平方米。

完成 5 5

质量指标 工程完工合格率 ≥100% 100% 10 10

时效指标
工程完成及时率 100% 100% 10 10

按项目实施进度按时完成 完成 完成 10 10

成本指标 当年项目经费 150万元 完成 10 1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确保车辆行人有序快速通行，减少车辆行

人交通违法行为发生。
减少违法行为 完成 10 10

提高车辆通行效率，提高通行能力 提高通行能力 完成 5 5 加大道路巡查力度

社会效益
指标

确保行人通行安全，提高车辆通行效率，

减少交通违法行为
得到改善 完成 5 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营造良好的城市交通环境，智慧交
通发挥作用，城市交通安全有序发
展。

交通环境得到改善 完成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 满意 满意 10 6 群众满意度需加强

总分 100 96

注: 1.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等。
    2.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满分为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
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
、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100分。
    3.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对于定里指标，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
权平均计算;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 (含)、 80%-60% 
(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